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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全面豁免二次創作，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
年的流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
百態，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
時弊，還是抒發情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
的詞同出一轍。 誠然，隨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
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
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
於今日的 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
罪。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
測」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 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
商業、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
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 四方案不會影
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
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
口氣也要 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
上，根本是歪理。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
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 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
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
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 入，有市民也
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
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
不同，不 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